
深圳市英之雄慈善基金会

捐赠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英之雄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英之雄基金会）

捐赠活动，加强捐赠款物的管理，保护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

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

捐赠法》、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深圳市英之雄慈善基金会

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英之雄基金会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捐赠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简称捐

赠人）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的慈善捐赠活动。

第三条 英之雄基金会接受的捐赠资金和物资需用于符合基金会宗

旨和业务范围的活动。捐赠财产的使用应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符合公

益目的，不将捐赠财产挪作他用；受赠的财产及其增值为社会公共财

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损毁。

第二章 接受捐赠

第四条 捐赠人捐赠的财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捐赠财产



包括货币、实物、房屋、有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等有形和无形资

产。捐赠人捐赠的实物应当具有使用价值，符合安全、卫生、环保等

标准。捐赠人捐赠本企业产品的，应当依法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五条 英之雄基金会接受捐赠，应当与捐赠人明确权利义务，并根

据捐赠人的要求与其订立书面捐赠协议，约定捐赠财产的种类、数量、

用途、交付时间等内容。捐赠人不得指定其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

第六条 严格按照与捐赠人订立捐赠协议约定使用受赠财产。如需改

变用途，应当征得捐赠人同意且仍用于符合英之雄基金会宗旨和业务

范围的公益事业；无法征求捐赠人意见的，可在公开媒体上公示后，

用于与原捐赠用途相近的慈善目的。

第七条 捐赠人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

方式将捐赠财产转移给英之雄基金会。如不能按时履约，应及时说明

情况并签订补充合同。英之雄基金会有权依法要求捐赠方交付捐赠资

金和物资，并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说明。

第八条 英之雄基金会接受捐赠，应当向捐赠人开具由财政部门统一

监（印）制的捐赠票据。捐赠人匿名或者放弃捐赠票据的，应当做好

相关记录。



第九条 对符合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捐赠，捐赠方可凭上述捐赠

凭证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具体事宜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英之雄基金会接受的非货币性资产捐赠，应当以其公允价值

进行人民币折算，由捐赠人提供其公允价值的合法有效证明。实物形

式捐赠的价值认定及入账依据、入库流程按照英之雄基金会物资捐赠

管理办法实施。

第三章 捐赠资金和物资使用

第十一条 英之雄基金会接受的捐赠财产应当全部纳入集中统一管理，

确认捐赠财产价值，区分限定性收入／资产和非限定性收入／资产，

单独核算。

第十二条 捐赠人指定用途的捐赠财产在慈善项目完成后有剩余的，

按捐赠协议处理；捐赠协议未明确结余资金用途的，应与捐赠人协商

一致，提出解决意见。因客观原因无法联系到捐赠人的，可向社会公

开后用于与原捐赠用途相同或相近的其他慈善目的。

第十三条 对不易储存、运输和超过实际需要的捐赠物资，英之雄基

金会可以依法拍卖或变卖，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



第十四条 捐赠方有权查询捐赠资金和物资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

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方的查询，英之雄基金会或受益方应当按照

规定如实答复或者告知在基金会网站上查询。

第四章 信息公开

第十五条 接受使用捐赠资金、物资的情况，定期在英之雄基金会官

方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捐赠内容、资金日期、捐赠人名

称、物资种类、质量、数量、金额、去向、用途等。

第十六条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捐赠人不

同意公开的姓名、名称、住所、通讯方式等信息，不得公开。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英之雄基金会应建立捐赠财产的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审

计公开和监督检查等制度，规范捐赠财产的管理和使用，同时接受捐

赠方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十八条 在检查监督捐赠资金和物资使用的过程中，如发现截留、

挤占、挪用、拖延支付或弄虚作假等问题时，英之雄基金会要立即会

同有关方面严肃查处。



第十九条 英之雄基金会工作人员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致使捐赠资金和物资造成重大损失的，英之雄基金会将依照有关规定

及时做出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移交相关司法部门，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如有对受益单位或个人进行举报的情况发生，英之雄基金

会要及时查清原因，严肃处理，处理结果予以公开。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深圳市英之雄慈善基金会负责解释。本制度经

2024 年 2 月 6日第三届第七次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